
观察思考　　Guancha Sikao

１６６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５．６

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宋立娟

　　

[摘要]高职法律职业教育是法治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本文阐述了当前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探讨

了高职院校培养涉外法律职业人才的路径,包括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完善课程体系、优化

教材内容、加强实践教学、重视英语教学等.同时,针对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笔者从我国相关部

门的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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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职法律职业教育是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的重要

途径，高职院校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中肩负着重

要使命。 与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相比，高职法律职业教育更

注重法律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旨在培养能够直接从事涉

外法律服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当前，在我国开设涉外法律专业的高职院校多在长三

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东部

沿海地区。 而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或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的

地区，高职院校开设高职涉外法律事务专业的能力有待提

高，正在逐步发展中。 部分高职院校在涉外法律职业人才

培养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并探索解决问题的

路径，从而使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学生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涉

外法律人才的需求。

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现状

(一)高职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

部分高职院校对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过于

笼统，一般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和本科院校相比，部分高职院校培养目标没有突出其对基层

涉外法律服务岗位人才实操技能的培养上，导致学生在就业

市场上体现不出职业技能特色。 另外，跨境电商、数字贸

易等新领域的发展对涉外法律业务也提出了新的职业技能要

求。 而部分高职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没有跟进这些

新的职业技能。

(二)高职涉外法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高职涉外法律专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其他重点区域的招

生规模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各院校间在课程设置上大同小

异，侧重点上各有不同。 各院校课程体系基本由公共基础

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与实践课程四部分构

成。 公共基础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专业基础课

程重在构建法律知识框架；专业核心课程聚焦涉外法律领

域；实践课程主要通过校内实训、校外实习、毕业设计等锻

炼学生实操能力。 然而，各院校在课程设置比例上、内容

广度上、深度上参差不齐，部分院校实践课程占比不高。

(三)高职涉外法律专业课程内容设置

部分院校的专业课程理论内容未能及时体现国际商法、

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等领域的前沿动态，教材内容陈旧

落后，更新不及时。 实践课程往往与实际工作需要相脱

节，校内实训课程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实践性，往往流于形

式，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同时，部分院校的校外

实习岗位与专业课程内容结合度不高，跨学科课程融合程度

偏低，各学科知识未能与法律课程有机融合。

(四)高职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效果

高职涉外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具体职业岗位面向主要是一

些涉外法律服务基础岗位，主要从事涉外企业法务部门的涉

外法律事务助理、外贸公司的外贸跟单员、律所涉外业务团

队的助理及一线司法机关的一线司法辅助人员等岗位。 大

多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法律基础知识以及一般英语应用能

力比较认可，但对其在实践操作、跨文化沟通及国际法律规

则运用方面多有诟病，认为其在处理复杂涉外法律纠纷时独

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当前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一)学生素质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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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职学生的学科知识基础较差，部分学生知识储

备比较少和学习能力比较弱。 涉外法律专业不仅需要学生

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还需要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能力和具

备广阔的国际视野。 实际上，一些学生英语水平较弱，国

际思维和视野不开阔，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不强，

无法面对复杂的法律条文、更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分析。

同时，部分学生在学习涉外法律过程中，对涉及不同国家的

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不理解，缺乏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

重，导致其跨文化交流能力和适应能力相对较弱。 此外，

部分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难以做到自主学习，对涉外法律

专业的了解不深入，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导致学生没有学

习目标，影响了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二)师资水平有待提高

涉外法律专业的教师应当具备深厚的国际法律专业知

识、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英语水平。 目前，部分

高职院校的涉外法律师资队伍存在两方面的短板：一方面，

部分教师的教学内容往往局限于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的法律

实务工作经验，导致其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另一

方面，部分教师的英语水平有待提高，这导致教师使用英语

进行专业授课和交流成为空谈，难以满足涉外法律专业的教

学需求。 随着国际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教师需要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 然而，由于教师缺乏培训

和学习的机会，一些教师难以跟上涉外法律教育教学的前沿

动态，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三)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课程设置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一些课程过于注

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例

如，在国际商法课程教学中，学生虽然学习了大量的国际商

事法律规则，但学生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难以将理论知识

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其次，不同课程内容之间缺乏有效协

调，一些课程存在内容重复、重要的知识点被忽略的现象。

最后，课程体系没有将法律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有效融合。

涉外法律专业需要学生具备法律、英语、经济、管理等多方

面的知识，课程体系要求法律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 然

而，目前不少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往往只注重法律知识的传

授，忽视了其他学科知识的讲解。

(四)教材内容陈旧落后

第一，一些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未能及时反映涉外法律

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变化。 例如，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新

的仲裁规则和实践不断出现，但一些教材仍然沿用一些陈旧

的内容，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落后于新的实践。

第二，教材内容缺乏针对性。 一些高职院校涉外法律

专业教材内容是为本科或研究生编写的，内容难度较大，不

适合高职学生。

第三，教材的编写枯燥无味，缺乏案例分析、实践操作

等内容，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实践教学环节比较少

实践教学是高职涉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但

目前部分高职院校涉外法律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少。

首先，实践教学基地少。 高职院校与涉外法律机构缺乏深

度合作，学生实践机会不多。 其次，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

流于形式。 一些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仅仅是让学生参观法

律机构或进行简单的模拟法庭训练，学生缺乏实际操作的机

会。 最后，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实践经验少，难以对学生

进行有效指导。

(六)学生英语水平有待提升

涉外法律专业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较高，学生需要具

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能够用英语进行法律文

书的写作和口语交流。 然而，目前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普

遍较差，一些学生在英语听力、阅读、口语表达、写作等方

面存在较多的问题。 同时，一些高职院校的英语课程过于

注重语法和词汇的讲解，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

养。 此外，学生缺乏英语学习的氛围和环境，难以提高英

语水平。

高职院校培养涉外法律职业人才的路径

(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高职院校应在招生环节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解决学生素质

参差不齐的问题。 在招生环节，高职院校不仅要关注学生

的高考成绩，还要加上复试环节。 高职院校可以通过面

试、综合素质测评等方式，选拔具备较强逻辑思维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和对涉外法律专业有兴趣的学生。 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开设法律逻辑课程，提升学生分析和

解决涉外法律问题的能力。 同时，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举办

国际文化交流讲座、开展模拟外交谈判、设置跨文化交流课

程等，增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针对学科

基础薄弱的学生，高职院校可以建立学习帮扶机制，引导学

生确立学习目标，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

(二)加强师资团队建设

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保

障。 高职院校要加强教师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科研能力。 高职院校可以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学习借鉴

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 同时，高职

院校可以邀请具有丰富的涉外法律实务经验的专家来校开展

涉外司法实务、案例研讨等实务课程的讲授，参与学生实训

指导工作，并探索如何与院校实务部门开展共建工作等。

高职院校可以聘任律师、法官、仲裁员等实务专家为兼职教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观察思考　　Guancha Sikao

１６８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５．６

师，提高教师的涉外法律实践能力和水平。 此外，高职院

校可以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这有助于提高教师队

伍的国际化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完善课程体系

高职院校要提升涉外法律实务相关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

地位。 在高职涉外法务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大国际法实务、

国际经济法实务、国际私法实务、国际贸易法实务、国际商

法实务、海商法实务等课程的课时和学分占比，使学生能够

完整地、系统地学习涉外法律实务规则。

高职院校要完善涉外法律实务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

目标的方向性、针对性和国际竞争力。 高职院校要优化涉

外合同起草、涉外诉讼仲裁等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

掌握涉外法务实际操作技能。 此外，高职院校要紧密联系

对外经贸管理部门、外贸企业、涉外争议解决机构等，共同

完善课程体系，共同培养人才。

(四)优化教材内容

为了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

高职涉外法治紧缺的、基础性的、应用型岗位的人才，高职

院校要抓好核心教材、主干教材、新形态教材的选择、编写

和开发工作。 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要编写通俗

易懂、注重实践的、具有高职特色的涉外法律实务教材。

同时，高职院校要开发电子教材、网络课程等新形态教材，

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

效果。 此外，教材内容要反映最新的涉外法律法规和实践

动态，并定期更新教材内容。

(五)优化实践教学

医学和法学教育都特别重视学生的专业实习，学生仅仅

具备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高职院校要加强与企业、涉

外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

机会。 高职院校要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使学生能够模拟参

与涉外诉讼仲裁，提高实践能力。 高职院校要组织学生参

加涉外法务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加涉外法律援助活

动，使学生实际了解涉外法律问题和需求。

高职院校要创造机会选派学生赴国际组织或境外机构实

习，使学生直接融入国际组织的工作环境，熟悉相关流程，

掌握实务操作技能和方法。 这有助于学生将涉外法律知识

与涉外法律实践进行无缝对接，切实提高学生处理涉外法律

事务的能力。

(六)重视英语教学

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若想学生更加深

入地了解国际法律知识及他国法律文化，使学生掌握英语及

相关国家的语言是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要求。 高职院校要

重视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高职院校可以

鼓励学生参加英语等级考试，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高职院

校可以开设法律英语课程、经贸英语等课程，使学生不仅能

够掌握法律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还精通经贸英语。 学生

通过英语相关课程的学习，能够用英语流利地听说读写，从

而提升学生学习涉外法律专业知识的能力。 高职院校可以

通过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鼓励学生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等，

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相关部门完善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政

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设计，制定人才培养的指导性文件

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制定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指

导性文件，明确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任务、

内容、方法和保障措施。 相关部门可以引导高职院校制定

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具体任务，包括课程设置、教材建

设、师资团队建设、实践教学等方面。 相关部门可以引导

高职院校设置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内容，包括法律知

识、法律技能、英语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等方面。 相关

部门为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提出指导方法，包括案例

教学、模拟法庭、实习实践等方面。 此外，相关部门为高

职院校提供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保障措施，包括政策支

持、制度保障和资金投入等方面。

(二)加大投入力度，改善人才培养的办学条件

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加大投入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

力度，改善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办学条件。 例

如，相关部门可以改善高职院校的教室、实训室、图书馆等

教学设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同时，相关部门

可以鼓励高职院校引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和具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专家，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此外，相关

部门可以为高职院校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鼓励优秀学生报

考高职涉外法律事务专业。

(三)加强校企合作，建立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

当前，一些高职院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涉外法律服

务市场无法形成及时互动。 相关部门可以引导高职院校加

强与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合作，建立高职涉外法律职

业人才培养的共建机制，共同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律人才。

高职院校与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

同开发课程，共同开展实践教学，共同评价教学质量，进而

使培养目标和内容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这能够使高职院校

的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实际

操作技能，以及教学成果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四)完善评价体系，建立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

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建立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质

量保障体系，完善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评价体系，

确保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是开展定期评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观察思考　　Guancha Sikao

２０２５．６　 楚天法治 　　１６９　　

估。 相关部门对高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行全

面评价。 二是实行动态管理。 相关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对高

职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式和内容进行调整和改进。 三

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相关部门督促高职院校向社会公开

其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总之，高职院校在涉外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中，只有不断

完善和优化人才培养路径，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复合

型、应用型的涉外法律职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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